〔2013〕—50
关于开展签订职业病防治

专项集体合同工作进度半年督查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市建设、交通工会，部分市属基层工会：

根据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签订工作的部署，以及省总工会6月来我市检查调研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后，对下一步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签订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今年签订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工作已纳入各级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年度工作目标考核。作为一项“双目标”管理工作，务必高度重视，确保完成全市应签订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的企业100%全覆盖。

经研究，市总工会将于近期对我市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签订情况进行督查和抽查。希望认真搞好自查，特别是要“摸清家底”，详细掌握本地应签专项集体合同企业基本情况，务必于7月30日前填好本“通知”所附“统计表”报市总工会经济保障部。

电子邮箱：lsszghbzb＠126.com

附件：1.职业病危害较重企业基本情况统计表
2.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签订工作半年督查汇总表
乐山市总工会经济保障部
2013年7月17日

附件一

职业病危害较重企业基本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国有或非公
	年销售收入（万元）
	职工人数
	主要职业危害
	是否签订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

	
	
	
	
	
	
	
	

	
	
	
	
	
	
	
	

	
	
	
	
	
	
	
	

	
	
	
	
	
	
	
	

	
	
	
	
	
	
	
	

	
	
	
	
	
	
	
	

	
	
	
	
	
	
	
	


经办人：                                                         联系电话 ： 

注：此表由各区（市、县）总工会征求其所属企业工会意见填报，市属企业工会只填此表。
附件二

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签订工作半年督查汇总表

填报单位（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行业
	职业危害严重企业实有情况
	已签订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情况
	完成进度

	
	总数
	其中：
	总数
	其中：
	总数
	其中：

	
	
	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
	非公企业
	
	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
	非公企业
	
	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
	非公企业

	
	企业
（家）
	职工
（人）
	企业
（家）
	职工
（人）
	企业
（家）
	职工
（人）
	企业
（家）
	职工
（人）
	企业
（家）
	职工
（人）
	企业
（家）
	职工
（人）
	企业
（%）
	职工
（%）
	企业
（%）
	职工
（%）
	企业
（%）
	职工
（%）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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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煤

矿山
	
	
	
	
	
	
	
	
	
	
	
	
	
	
	
	
	
	

	危  化
	
	
	
	
	
	
	
	
	
	
	
	
	
	
	
	
	
	

	建  材
	
	
	
	
	
	
	
	
	
	
	
	
	
	
	
	
	
	


经办人：                                                         联系电话 ： 

注：1、进度统计时间截至到2013年6月30日。各区（市、县）总工会请于7月底前报市总工会经济保障部

和当地政府督查室；

2、列入2013年关闭名单的煤矿企业不纳入统计；

3、填报前，请各区（市、县）总工会主动与当地经信、安监部门衔接，审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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